JFF % 2895

H

113# &

#:P 37 QB,‘ °

= bE =
o ...Jw \Ht.\ P
— ~ g4 Lzm

| e
=] I-.V. //Hu/ .7\ ‘Qﬁ

D— Nl o

e &5 <t ﬁ fW/
= N W
- % gAY
B ol M
nn\ Lo /M.,Hr ﬂ .
. ~ ™/
4R e SN
+, @l ~ qub 4
Mee -~ My < Y= X
24 A ° A =t
i o ¥ < A
e Wt W_wm == .?*f ﬂ ,._._@M
& 3 NI pe TG
24 Bt T AP
S # T op # oo ~ W )
i o Lok NEE:-3 He o~
TRl WA 49 x4 b NI ~ ~ X
w M WMo TR s w2 M m
fa - g o Bloe T
e ~ ~ ~ M oy o x om oo By ol
&l Bl o o s Fx AL = o mf
= @%»ﬁm;iaﬁoiﬁﬁv,@

o WO ¥

B i b - R O G

5 478

e
%

2

178 ~ % 331

%

s

Fo 2 %26

//1—
Al

F
]I

X
"=

% %93

Y
"

& g R AR

s SO
d’_/'g‘—;@r z

b

L

M Bk R

1



»
»

ek
\_i_'g\

\%i’@é%ﬁﬂ%ﬁﬁ%ﬁﬁﬁ* s

T_° -t
ARFEAEA Y R FE A O 23T

& o

i :

AR ERLK S R (BB ERI2ER S

6L T 5PR) > WEFE AR FEERY AT

WAL L > HEERAES B Ad AFTEXLERH
=

pas
=

ARG 3 /%-E’r A
fr;*‘ PR R T2 o X B A

B A R AP oA LG OH
P2 P2 58bEXIEEF P2 aER
TR H }_‘@ﬁ,ﬂ B oA ipﬁ'&#ﬁ—ﬂ’ 2 ,'lﬁ’sy#%?a}o?ﬁ;F
AFT&J@,:,: 'LZ\AE//,,\,
iy Aﬁ B R TE o 5 E ’#ﬁ;%%?%@«jlllfcz
TR L TR AR RN B A AP R
CRIE s RA I AR YL TREE P P ARE
PR RAA S TR EATIIIESY 14p S
% 1113315043050 387 f@dr e - @k 2 &~ L L 5 ~
(e IA34iﬂawzﬁu%éﬁp g 2 B A S ARAIIIES
P25P MiaR R L 111E RS 25F % 111900302755 58
j%ﬁi%’Eﬁihﬁﬁﬂ%iﬁfﬁ4‘¢?%%%?
TAIRINNER P F 520501128 B 7 @ F %3152 742
B KT rw«* WP LR A AR AT A 2
AR R R RN mﬁﬁ%ifﬁﬁ P s ¥ A
ﬁE*°*?HJ&~4i%*1Bﬁ4ng”ij%L%E4*
AARRLT B EERTEFEAEALL R E]1384
P18 R fex Toefr g R AREAARELTE (F

Y
TR
T

FE I e I R
T A TV S S

I

~ .
T I
%4%
\‘/ (H}

¥

¢
jpas}
PR}

>~
i

Jo

o

=r
Cm\:\v
(‘\’l
G
“J iw

% =
w0

) p

P £

VI e - )
g
R

44}
o

kR

Fell8# B33 %2815 % 51617 ) ¥ iz » B3R 2 frape 24
TR EEA O BREIFEARSELT &
i 533415 58505 K 1R T
Y ENVE S AN (ST
LEQU

AEIPES - S I = o - EE U LI

2

"B‘
-
N

-

=
R

™
<=

&

F o \‘/%

\



=3

|

AR ARG RERARL S VRREZR  RE ER
/ﬁé%%iéyv B LREEEAAER LGP 0 7 i+_
P R EFFWE F 26208 % 18 ~ % 2000F ¥ 198 ¥ 3A
méoﬁf% ArF R D OB E B AR E R 2 ‘@
TRAFZIRGFTANT (THEELIOP) ODRER
BHEE S PHENR (TR)85H2,366% 2 LE21F

3091"“’£ P2p Ak R ”“iﬂjﬂi\;/ﬁ Fp oo B
EJ155%3 B 2 f1L o [ 5 oREe T ey B ) X R
Q%WH%”iébéﬁﬁd%ﬁiéhﬂﬁﬁL&%%~ii
}2;32135’2 83971 & i’ag’l ATk g A E R pAT F P
 FFE S B2 414 (4% %38F ) » B F
‘fﬁf‘%z *| Liiﬁ ﬁ»ﬂg s F2 B bR OREZF o

o omi)
s

Jd

=

R A%k RABLAAL A AL B FEY LA fE
%’iéﬁﬁié’ LA R A R o 11242
E ﬁ’:

TIBp WL FERRFALGE (CHALTALGA)
N t"rﬂi‘%ﬁ;’* R AR R é_ :213@;0 913~ > -F-a‘r"‘/ff,@- =
% 2 w~25%m<:z Bk A ARk T IR %ﬁ
P [THRYZE ];Efﬁl_,_z?ﬁ;’*d’é vl 2 AL G
et T*%‘?ﬁiﬁm VAR P ) o AL AMA 21288, 3
8T~ m &% 520023 LEFWLELE L40%~10% > &h 2
QAR iR AR A L 5808 1,350~ ~ 218 2,839~ -
R R A ETIE B A L R A 0 5 2 P02 5 330
E s ® 334 % 8AIEH 1 BAZR L R A IRE
A EF o THP [ Hendh R LB T o (DR B
o e 2R

AR AL T AL R AP T e B LY 4R
AT R > TP ERAM AR RE LS ﬁpﬁﬁ
28139 144~ » 215 154 7,172~ F i+ A5 %3 F 4 >
FEERG AT T RS R 292 $3FEET $90iER

Lo A SRR A & R R IR R Sk R R

A\.ﬂ\ﬁﬁé‘

«“‘/

b
i
mj



V.

PR AL R o 11T R FRH A S 12TH
ﬁ.

Z

1,972~ > %‘ A iﬁg’“r)u /’\g{%Pﬁ%p 5\50@8 7
89’b‘12&7,197;~.?§ %°T§‘ﬂg R L 2w E IF)»JL
o faios v o (Do 3 fI2 0 BEER S R 4 A

% Tﬁiﬁ”i " o
NG RIS L 251 (Mmé % 355-357 ~ 492-4937F )

(A2 A A B FREG AN o A I]11E20 5P 2 B
WL TR € iR fEAT o

(Ea 2 20112#47 10p 2 B AT ¢ > 4R 3 2 k0%
2t (A @t DAk, 220 B3 £30)

(4fagﬁgnyac§¢fﬂ“ B4F 5 36390,913% ~ § F A

1008 ~ At ig s W ARIN0E ~FAarFH S %ﬁ;‘?ﬂ o

()«iw ??¥#25%m%%$4%“’ﬁwﬁ #7113
#371p s A RBRI AV > ZLARTR M
f%%ﬁéﬂ#%oﬂ?i€%%ﬁﬂj%%@%%£§%

(B3 2 G Bamat 2 F 8 2 (ARat112#47 210 k) > 55
A 112#8% 1p §5kma L1124 2 2 313 %11210005
hHBL S B 4 o

Upreh A 3R L amdesra-foph 2 01 5 B2 T4 0 5 a1l
ERVE S 28I A AL B R G HI12E50 1P X
112#8* 1p £ 4£1081,613~ > 23 112#122 1p 2 113#1
13lpApE AL A g FAII0E ~ ~113#27 1p 3113+
7H4Bw”~#ﬁ¢%tzg 241255 6,452~ > > % F A5
FPRFEAT PR E e A2 A fE o

gk R A S | v"‘uﬁr}/jﬁfrﬁtf FoL e & 5409 ~109% 0 2
AT AT ’y‘@??iﬁ e BieE 2 E o

N RN

e ES R Y 2 e L X2 R
2o = ~ A w&;&%ﬁ;&ﬂﬁ SN m%fﬁé?%é; >

FAts 0 B ERD P AL RO AL

|- SN

»} sH

\

‘-'\

\\

|

il

-\



b

£ oM+ A B~

m

pa

e

,JE'—‘LFL{s/n DA ?Eﬁé_]ﬂi‘,%é@lﬁu‘r ﬂp,{{ﬂj‘#‘fﬂ/ﬁl
+

?pﬁﬁ’%%Lﬁﬁ%ﬁ

}l\.
o=
8y
<
-
8‘/
f \
Fn‘
N
=)
»‘?% -
N
TF»
I
>?~';
a) 5 s
;\_\
o
A
&q
"a:
‘\1

Fixro BB 2 Fako 3SR A2 1

TR mFE LIRS B 0 RS FRATARZ
BARE A P2 AR HGRA LGRS RS &
X
|
S}
¥
N
¥

2B KRR € AR R T T
i?ﬁﬁ@ﬁwiaéwlwa
%ﬂpﬁA’ﬁiﬁﬁz% N
h26~ LB Z HE N 0 2 AR L EAR L N RAR
“”%ﬁi%ﬂ%3£~25%a@ﬁ$%%§,' 2
AR A R o RABEIR D LT AL FAELR
g KL “*“ﬁ4'a%~%%ﬁﬁ&ﬁ<%qma8%7
) L AEFT AL G A2 FARII63F0, 913ma‘rurt15o
S L %ﬁ¢4¢%w“*m 722,526

» 4r l/ﬁf}h% /i.}‘_: ;l"u.“ ““ﬂ\}‘m/'ﬂ ! PE ?r r{@i/“ © 7 ’%ﬁ’/}a
ZEEIT o R F;'EIBOTE; 2,026~ TAR EGTH A G
AR RE TR L R A S L 0 R B R A TR
Y pERFANE é AL AR R BRI A AR
@t x 2P E 3 ,—4)3;% ) f'[%_uj)g B E T ’%“r}_ffiﬁ‘se‘—
SET A NMEIRAES B A2 S Lo Ehowidl o A H
R HRIES GEA TR FE RS &R
PAAS R > ARt P EAK FET o

Feex 2% 0 FPREIN0F A2 FRA SRT & kL H
Z5F 7 1508 ~ % 2,026~ B A% o ARALLAIILE2 25P
L€ 3k *

oy
4+
wht.
/H N
[
\%

R * =d > s z Hox
N A A O 4 ﬂ:uﬁ;, i ‘.ﬁ—‘}/\g\gd&*a



J=4

E
*

%tyﬁ”’ﬁ*ﬁﬁﬁigLay%¢ﬁkagg%\
g7 PR EEME T £8Y Ak
056,546~ o ¥ 362 & A T111£90 mﬁ B 2
S HET A2 RMBIIIEL0Y 2112847 2 F-k115
004~ 2 B H3ELMA L2350~ ¥ 3 LHETAWG:
(5 AL SRS E § 5258, 0655 F 4% 0 7 o8
22 75 ”LF%;:P( s 3R T B RS Ak 2 3084, 615~ > K
AR AT ﬁf"g 2 FAEEF AR Bl o LA KL
PRAL 2 HAR 2 ,3308@4 6157~ i 4 > 19 3 sl Fupps 4 7
AL T RETTAMP 3 PR AR AR 2 Ry
”’fj%ﬂ A 55 AR AL 0 T R o
PRI RAEY AGH 0 RPIRE R P2 %3300
33465 ™ K 841E ¥ 198 F A 20 3k ;;t:;.A,\' Ty
P2 AREAMA L80F],350~ ~2182,839~ 0 T
Efr o * RABIE DAL A G HFERLT FEFE ii E 2
TR AR TR E B AIRII3E BT $ 145 %Y T
2R Bor R i AR A B sh R E A F R 518
208 5 1AL IB 2 MEFREF 0 R 7&‘«* #e 5 P B150F
2,526 % AR AFE 0 2 AR AR T 0 7 B
fié‘fﬁ??’fﬁ ABLEEE S E R g;ﬁ BRI LR o
Soerat o R ko P £ 3300 ~ 33405 %840 %
57853 1,35~-~2 4
LA EY pAT /)a TP
Lo %“%ifﬁ? M »?' —»fiTE"_d S B o R
L2 FREH Y > BEHNFLEFTATRE > H A B o
ARRHECEP R AR IS 22 HEG o EAR
FEGE 0 REHAEE T AP £
PR LR ANEFRE T8 - S8

N =

A

»

N
N

\



Ne  Ne

FOFIRE
TR
D RARBRATR o

oA PR B A SRR E 0 20p poe MEdR A SRRk o (/‘T
Py FALABIFEA) ok ERFRAZY Y > -
MR FEAD %F% o

¢ £ s R 114 & 8 | p
20 S )
%%UE Ead E’%
"t
% HEN G ik
- | RGTRERLEAGRA P FEI P L F P | 2L -
"’5‘ TALGRAEA CHELEMBAELZMHAP
o T BRE -
S SRR o5 SRR SO ) g S e S S ST
2B EEE A o
= %’Q BREANTEREPFEERE M - KA 2EFPIAGE
PEERBILEY cHRgh o RETHEREF |- cHuAdrrp iRl
d A AREFTRAAGR* 2 o N
AR PR A RIS T PR A= F N Fwm AL
REw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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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9號
原      告  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道明
原      告  王先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天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戴宇欣律師
被      告  嘉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美玲
            張宏森
訴訟代理人  李志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簿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負擔4/5，餘由原告王先篇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定有明文。次按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法人至清算終結止，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民法第26條、第40條第2項亦有明定。再按公司於清算完結，清算人將結算表冊送請股東會承認後，依公司法第93條第1項、第331條第4項規定，向法院所為之聲報，僅屬備案性質，法院之准予備案處分，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法人人格是否消滅，應視其已否完成「合法清算」，並依非訟事件法第91條規定，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登記而定。所謂清算終結係指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而言，而不以法院之備案為依據（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21號裁定參照），倘若清算人就公司清算事務尚未實質全部辦理完畢，縱經法院准予備查，在尚未清算完畢事務之範圍內，法人格仍視為存續，清算人在清算範圍內仍有代表公司為訴訟上及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又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公司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該規定並無明定須經全體清算人之同意推定，自以取決於全體清算人過半數同意為已足，是清算人間解任清算代表人身分，亦經全體清算人過半數同意即可。經查，被告於民國111年2月2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清算人為被告法定代理人張宏森、劉美玲、原告王先篇，於該股東臨時會同時決議選任張宏森為清算代表人，並經經濟部以111年3月14日經授中字第11133150430號函准予解散登記。嗣張宏森、王先篇、劉美玲3人均向法院聲報為被告之清算人，經本院於111年3月25日以彰院毓民善111年度司司25字第1119003027號函准予備查等情，雖據本院調閱被告呈報清算人、清算完結卷宗即本院111年度司司字第25號、112年度司司字第31號卷宗確認屬實，然因被告尚有本件賸餘財產分派尚未處理，被告之法人格在此清算範圍內仍存續，是被告就本件訴訟有當事人能力。又劉美玲、王先篇於113年4月16日簽立終止清算人代表人同意書，終止張宏森清算代表人身分，張宏森於113年4月18日收受該同意書乙情，有終止清算人代表人同意書（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1號卷第161頁）可佐，是張宏森現已非清算代表人，被告清算人現為張宏森、王先篇、劉美玲，依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5條第1項規定，3人均得各自代表被告，是原告以張宏森、劉美玲為被告法定代理人，亦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㈠被告應交付被告各項簿冊及文件予原告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養樂多公司）。㈡被告應給付養樂多公司新臺幣（下同）85萬2,365元、王先篇21萬3,091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言詞辯論前撤回聲明㈠，並變更聲明㈡如下：被告應給付養樂多公司85萬1,355元、王先篇21萬2,83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38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程序上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均為被告股東，惟被告前因經營不善而解散，並已清算完結，應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以被告112年2月18日製作之清算完結資產負債表（下稱系爭資產負債表）為準，斯時被告賸餘財產為213萬0,913元，再扣除應清償予張宏森之2,526元（該款項係訴外人艾杰旭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杰旭公司】誤匯至被告帳戶，由張宏森先為被告代墊匯還予艾杰旭公司），是被告賸餘財產為212萬8,387元，而養樂多公司及王先篇持股各為40％、10％，故原告2人應受分派之賸餘財產各為85萬1,355元、21萬2,839元。詎被告竟不斷推託遲未分派賸餘財產，爰依公司法第330條、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分派賸餘財產等語。並聲明：㈠如前揭變更後聲明所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資產負債表目的僅係向國稅局辦理申報稅及註銷作業使用，並非實際賸餘財產數額，原告迄今總資產為281萬9,144元，惟仍有154萬7,172元債務未清償予債權人，清算事務尚未實質完結，依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90條規定，股東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之條件尚未成就，原告訴請分派賸餘財產並無理由。且依上計算，被告賸餘財產為127萬1,972元，養樂多公司、王先篇所受分派數額應各為50萬8,789元、12萬7,197元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55-357、492-493頁）：
　㈠被告為未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於111年2月2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
　㈡被告於112年4月10日召集股東臨時會，討論議案及決議如附表所示（然兩造對於附表「決議」三之內容尚有爭執）。
　㈢系爭資產負債表記載被告資產總額為363萬0,913元、負債總額為150萬元。被告迄今尚未將150萬元債務清償予債權人。
　㈣艾杰旭公司前誤將2,526元匯入被告帳戶，嗣由張宏森於113年3月1日為被告代墊匯還予艾杰旭公司，該筆代墊款應自被告賸餘財產中扣除。被告迄今尚未將2,526元代墊款返還張宏森。
　㈤張宏森聲報被告清算完結（本院於112年4月21日收狀），經本院以112年8月1日彰院毓民善112年度司司31字第1121000555號函准予備查。
　㈥訴外人張春輝前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房屋之欠租，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1號判決認定被告應給付張春輝112年5月1日至112年8月1日租金15萬1,613元，以及112年12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萬元、113年2月1日至113年7月4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5萬6,452元，雙方當事人均不服提起上訴，業已成立調解。
　㈦養樂多公司、王先篇就被告持股比例各為40％、10％，被告章程並未約定賸餘財產分配成數及方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清算人之職務為：一、了結現務。二、收取債權、清償債務。三、分派盈餘或虧損。四、分派賸餘財產；清算人非清償公司債務後，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東。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分派公司財產時，各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萬元以下罰金；清償債務後，賸餘之財產應按各股東股份比例分派。但公司發行特別股，而章程中另有訂定者，從其訂定，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90條、第33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股份有限公司解散後，清算人非清償公司債務，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東。次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故得為抵銷抗辯之債務人，須為債權人所主張之債權相對人，第三人如以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債權為抵銷，僅得代位債務人為之。
  ㈡經查，被告於111年2月2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並進行清算，惟被告迄今尚未將系爭資產負債表記載之負債150萬元清償予債權人，亦未將張宏森為被告代墊予艾杰旭公司之2,526元返還張宏森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故被告於解散後，至少尚有上開150萬元、2,526元債務尚未清償，自不得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原告雖主張：系爭資產負債表業經股東會承認，且本件原告主張之賸餘財產數額（即212萬8,387元）已將系爭資產負債表之資產總額363萬0,913元扣除150萬元負債，再扣除張宏森為被告代墊予艾杰旭公司之2,526元，加以被告清算完結業經本院准予備查，故被告已實質清算完結等語。然上開150萬元、2,526元既未實際清償予債權人，被告依法即不得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不因原告於請求金額中自行將資產扣除負債，即令本件符合賸餘財產分派之要件；又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應以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為斷，不以法院准予備查之函文為據，業如前述，被告既未完全清償債務予債權人，即未實質清算完結，無從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是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
  ㈢原告雖又主張：上開150萬元之債權人為張宏森，故被告對張宏森固有150萬元及2,526元債務。然被告於111年2月25日股東會決議解散後，清算代表人張宏森除聘請訴外人張峻榕擔任助理外，竟又違反股東會決議另聘請訴外人張宏基、蕭惠玲、蕭素媛、何奕德擔任助理至111年8月，造成被告多支出105萬6,546元。另張宏森未於111年9月前清算完結，被告因而多給付張宏森及張峻榕111年10月至112年4月之薪水115萬0,004元及給付張春輝租金35萬元，另不爭執事項㈥經調解成立後，被告對張春輝負有52萬8,065元債務，此亦屬張宏森之行為所導致，故張宏森應賠償被告308萬4,615元，足以抵銷被告對張宏森之債務等語，惟被告否認之。經查，縱然被告對張宏森有308萬4,615元債權，得為抵銷抗辯之人亦為被告，且原告亦未陳明有何代位被告主張抵銷之依據，自無從抵銷，故原告上開主張，於法不合，亦非可採。
  ㈣據上，被告既有債務尚未清償，則原告依公司法第330條、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分派養樂多公司、王先篇賸餘財產各85萬1,355元、21萬2,839元，即屬無據。又原告雖主張：被告尚有追訴張宏森違反董事委任事務之損害賠償事件於本院113年度訴字第914號審理中，因涉及原告得請求分派之賸餘財產數額，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規定停止本件訴訟等語，然被告既已有上開150萬元、2,526元債務未清償，不論賸餘財產數額若干，均不符合賸餘財產分派之要件，自無停止訴訟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330條、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養樂多公司85萬1,355元、王先篇21萬2,83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張亦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許原嘉


附表
		議案

		議案內容

		決議



		一

		提請臨時股東會承認本公司清算期內之清算日記帳、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財務報表及財產目錄，並向法院聲報事。

		全數通過。



		二

		同意向法院聲請指定代表清算人張宏森擔任清算完結後之文件保管人。

		全數通過。



		三

		就文件保管人於文件保管期間與屆滿後，相關文件保管庶務處理事宜，提請討論。張宏森提案：由股東決議是否同意支付費用？

		一、股東全數同意支付費用。
二、針對支付費用內容尚無達成共識，討論未決



		四

		分派公司賸餘財產處理細節事宜

		因議案三費用內容討論未決，議案四無法討論。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9號

原      告  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道明

原      告  王先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天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戴宇欣律師

被      告  嘉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美玲

            張宏森

訴訟代理人  李志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簿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負擔4/5，餘由原告王先篇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定有明

    文。次按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

    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法人至清算終結止

    ，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民法第26條、第40條第

    2項亦有明定。再按公司於清算完結，清算人將結算表冊送

    請股東會承認後，依公司法第93條第1項、第331條第4項規

    定，向法院所為之聲報，僅屬備案性質，法院之准予備案處

    分，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法人人格

    是否消滅，應視其已否完成「合法清算」，並依非訟事件法

    第91條規定，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登記而定。所謂清算終結

    係指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

    竣而言，而不以法院之備案為依據（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

    第621號裁定參照），倘若清算人就公司清算事務尚未實質

    全部辦理完畢，縱經法院准予備查，在尚未清算完畢事務之

    範圍內，法人格仍視為存續，清算人在清算範圍內仍有代表

    公司為訴訟上及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又清算人有數人時，

    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

    代表公司之權。公司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該規定並

    無明定須經全體清算人之同意推定，自以取決於全體清算人

    過半數同意為已足，是清算人間解任清算代表人身分，亦經

    全體清算人過半數同意即可。經查，被告於民國111年2月25

    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清算人為被告法定代理人張宏

    森、劉美玲、原告王先篇，於該股東臨時會同時決議選任張

    宏森為清算代表人，並經經濟部以111年3月14日經授中字第

    11133150430號函准予解散登記。嗣張宏森、王先篇、劉美

    玲3人均向法院聲報為被告之清算人，經本院於111年3月25

    日以彰院毓民善111年度司司25字第1119003027號函准予備

    查等情，雖據本院調閱被告呈報清算人、清算完結卷宗即本

    院111年度司司字第25號、112年度司司字第31號卷宗確認屬

    實，然因被告尚有本件賸餘財產分派尚未處理，被告之法人

    格在此清算範圍內仍存續，是被告就本件訴訟有當事人能力

    。又劉美玲、王先篇於113年4月16日簽立終止清算人代表人

    同意書，終止張宏森清算代表人身分，張宏森於113年4月18

    日收受該同意書乙情，有終止清算人代表人同意書（本院11

    3年度訴字第281號卷第161頁）可佐，是張宏森現已非清算

    代表人，被告清算人現為張宏森、王先篇、劉美玲，依公司

    法第334條準用第85條第1項規定，3人均得各自代表被告，

    是原告以張宏森、劉美玲為被告法定代理人，亦無不合，先

    予敘明。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

    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

    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㈠被告應交付被告各項簿冊及文件

    予原告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養樂多公司）。㈡被告應

    給付養樂多公司新臺幣（下同）85萬2,365元、王先篇21萬3

    ,091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言詞辯論前撤回聲明㈠，並變更聲

    明㈡如下：被告應給付養樂多公司85萬1,355元、王先篇21萬

    2,83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38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程序上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均為被告股東，惟被告前因經營不善而解散

    ，並已清算完結，應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以被告112年2月

    18日製作之清算完結資產負債表（下稱系爭資產負債表）為

    準，斯時被告賸餘財產為213萬0,913元，再扣除應清償予張

    宏森之2,526元（該款項係訴外人艾杰旭顯示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艾杰旭公司】誤匯至被告帳戶，由張宏森先為被

    告代墊匯還予艾杰旭公司），是被告賸餘財產為212萬8,387

    元，而養樂多公司及王先篇持股各為40％、10％，故原告2人

    應受分派之賸餘財產各為85萬1,355元、21萬2,839元。詎被

    告竟不斷推託遲未分派賸餘財產，爰依公司法第330條、第3

    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分派賸餘財產等

    語。並聲明：㈠如前揭變更後聲明所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資產負債表目的僅係向國稅局辦理申報稅及

    註銷作業使用，並非實際賸餘財產數額，原告迄今總資產為

    281萬9,144元，惟仍有154萬7,172元債務未清償予債權人，

    清算事務尚未實質完結，依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90條規定

    ，股東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之條件尚未成就，原告訴請分派

    賸餘財產並無理由。且依上計算，被告賸餘財產為127萬1,9

    72元，養樂多公司、王先篇所受分派數額應各為50萬8,789

    元、12萬7,197元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55-357、492-493頁）：

　㈠被告為未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於111年2月25日召開

    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

　㈡被告於112年4月10日召集股東臨時會，討論議案及決議如附

    表所示（然兩造對於附表「決議」三之內容尚有爭執）。

　㈢系爭資產負債表記載被告資產總額為363萬0,913元、負債總

    額為150萬元。被告迄今尚未將150萬元債務清償予債權人。

　㈣艾杰旭公司前誤將2,526元匯入被告帳戶，嗣由張宏森於113

    年3月1日為被告代墊匯還予艾杰旭公司，該筆代墊款應自被

    告賸餘財產中扣除。被告迄今尚未將2,526元代墊款返還張

    宏森。

　㈤張宏森聲報被告清算完結（本院於112年4月21日收狀），經

    本院以112年8月1日彰院毓民善112年度司司31字第11210005

    55號函准予備查。

　㈥訴外人張春輝前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房屋之欠租，經本院113年

    度訴字第281號判決認定被告應給付張春輝112年5月1日至11

    2年8月1日租金15萬1,613元，以及112年12月1日至113年1月

    31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萬元、113年2月1日至113年7

    月4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5萬6,452元，雙方當事人均不

    服提起上訴，業已成立調解。

　㈦養樂多公司、王先篇就被告持股比例各為40％、10％，被告章

    程並未約定賸餘財產分配成數及方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清算人之職務為：一、了結現務。二、收取債權、清償債

    務。三、分派盈餘或虧損。四、分派賸餘財產；清算人非清

    償公司債務後，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東。清算人違反

    前項規定，分派公司財產時，各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6萬元以下罰金；清償債務後，賸餘之財產應按

    各股東股份比例分派。但公司發行特別股，而章程中另有訂

    定者，從其訂定，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90條

    、第33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股份有限公司解散後，清算人

    非清償公司債務，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東。次按二人

    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

    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故得為抵銷抗辯之債務人，須為債權人所主張之債

    權相對人，第三人如以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債權為抵銷，僅得

    代位債務人為之。

  ㈡經查，被告於111年2月2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並進行

    清算，惟被告迄今尚未將系爭資產負債表記載之負債150萬

    元清償予債權人，亦未將張宏森為被告代墊予艾杰旭公司之

    2,526元返還張宏森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故被告於解散後

    ，至少尚有上開150萬元、2,526元債務尚未清償，自不得分

    派賸餘財產予股東。原告雖主張：系爭資產負債表業經股東

    會承認，且本件原告主張之賸餘財產數額（即212萬8,387元

    ）已將系爭資產負債表之資產總額363萬0,913元扣除150萬

    元負債，再扣除張宏森為被告代墊予艾杰旭公司之2,526元

    ，加以被告清算完結業經本院准予備查，故被告已實質清算

    完結等語。然上開150萬元、2,526元既未實際清償予債權人

    ，被告依法即不得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不因原告於請求金

    額中自行將資產扣除負債，即令本件符合賸餘財產分派之要

    件；又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應以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

    為斷，不以法院准予備查之函文為據，業如前述，被告既未

    完全清償債務予債權人，即未實質清算完結，無從分派賸餘

    財產予股東，是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

  ㈢原告雖又主張：上開150萬元之債權人為張宏森，故被告對張

    宏森固有150萬元及2,526元債務。然被告於111年2月25日股

    東會決議解散後，清算代表人張宏森除聘請訴外人張峻榕擔

    任助理外，竟又違反股東會決議另聘請訴外人張宏基、蕭惠

    玲、蕭素媛、何奕德擔任助理至111年8月，造成被告多支出

    105萬6,546元。另張宏森未於111年9月前清算完結，被告因

    而多給付張宏森及張峻榕111年10月至112年4月之薪水115萬

    0,004元及給付張春輝租金35萬元，另不爭執事項㈥經調解成

    立後，被告對張春輝負有52萬8,065元債務，此亦屬張宏森

    之行為所導致，故張宏森應賠償被告308萬4,615元，足以抵

    銷被告對張宏森之債務等語，惟被告否認之。經查，縱然被

    告對張宏森有308萬4,615元債權，得為抵銷抗辯之人亦為被

    告，且原告亦未陳明有何代位被告主張抵銷之依據，自無從

    抵銷，故原告上開主張，於法不合，亦非可採。

  ㈣據上，被告既有債務尚未清償，則原告依公司法第330條、第

    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分派養樂多公

    司、王先篇賸餘財產各85萬1,355元、21萬2,839元，即屬無

    據。又原告雖主張：被告尚有追訴張宏森違反董事委任事務

    之損害賠償事件於本院113年度訴字第914號審理中，因涉及

    原告得請求分派之賸餘財產數額，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182

    條第1項規定停止本件訴訟等語，然被告既已有上開150萬元

    、2,526元債務未清償，不論賸餘財產數額若干，均不符合

    賸餘財產分派之要件，自無停止訴訟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330條、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

    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養樂多公司85萬1,355元、王先

    篇21萬2,83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張亦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許原嘉



附表

議案 議案內容 決議 一 提請臨時股東會承認本公司清算期內之清算日記帳、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財務報表及財產目錄，並向法院聲報事。 全數通過。 二 同意向法院聲請指定代表清算人張宏森擔任清算完結後之文件保管人。 全數通過。 三 就文件保管人於文件保管期間與屆滿後，相關文件保管庶務處理事宜，提請討論。張宏森提案：由股東決議是否同意支付費用？ 一、股東全數同意支付費用。 二、針對支付費用內容尚無達成共識，討論未決 四 分派公司賸餘財產處理細節事宜 因議案三費用內容討論未決，議案四無法討論。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9號
原      告  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道明
原      告  王先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天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戴宇欣律師
被      告  嘉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美玲
            張宏森
訴訟代理人  李志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簿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負擔4/5，餘由原告王先篇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定有明文。次按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法人至清算終結止，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民法第26條、第40條第2項亦有明定。再按公司於清算完結，清算人將結算表冊送請股東會承認後，依公司法第93條第1項、第331條第4項規定，向法院所為之聲報，僅屬備案性質，法院之准予備案處分，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法人人格是否消滅，應視其已否完成「合法清算」，並依非訟事件法第91條規定，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登記而定。所謂清算終結係指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而言，而不以法院之備案為依據（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21號裁定參照），倘若清算人就公司清算事務尚未實質全部辦理完畢，縱經法院准予備查，在尚未清算完畢事務之範圍內，法人格仍視為存續，清算人在清算範圍內仍有代表公司為訴訟上及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又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公司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該規定並無明定須經全體清算人之同意推定，自以取決於全體清算人過半數同意為已足，是清算人間解任清算代表人身分，亦經全體清算人過半數同意即可。經查，被告於民國111年2月2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清算人為被告法定代理人張宏森、劉美玲、原告王先篇，於該股東臨時會同時決議選任張宏森為清算代表人，並經經濟部以111年3月14日經授中字第11133150430號函准予解散登記。嗣張宏森、王先篇、劉美玲3人均向法院聲報為被告之清算人，經本院於111年3月25日以彰院毓民善111年度司司25字第1119003027號函准予備查等情，雖據本院調閱被告呈報清算人、清算完結卷宗即本院111年度司司字第25號、112年度司司字第31號卷宗確認屬實，然因被告尚有本件賸餘財產分派尚未處理，被告之法人格在此清算範圍內仍存續，是被告就本件訴訟有當事人能力。又劉美玲、王先篇於113年4月16日簽立終止清算人代表人同意書，終止張宏森清算代表人身分，張宏森於113年4月18日收受該同意書乙情，有終止清算人代表人同意書（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1號卷第161頁）可佐，是張宏森現已非清算代表人，被告清算人現為張宏森、王先篇、劉美玲，依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5條第1項規定，3人均得各自代表被告，是原告以張宏森、劉美玲為被告法定代理人，亦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㈠被告應交付被告各項簿冊及文件予原告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養樂多公司）。㈡被告應給付養樂多公司新臺幣（下同）85萬2,365元、王先篇21萬3,091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言詞辯論前撤回聲明㈠，並變更聲明㈡如下：被告應給付養樂多公司85萬1,355元、王先篇21萬2,83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38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程序上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均為被告股東，惟被告前因經營不善而解散，並已清算完結，應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以被告112年2月18日製作之清算完結資產負債表（下稱系爭資產負債表）為準，斯時被告賸餘財產為213萬0,913元，再扣除應清償予張宏森之2,526元（該款項係訴外人艾杰旭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杰旭公司】誤匯至被告帳戶，由張宏森先為被告代墊匯還予艾杰旭公司），是被告賸餘財產為212萬8,387元，而養樂多公司及王先篇持股各為40％、10％，故原告2人應受分派之賸餘財產各為85萬1,355元、21萬2,839元。詎被告竟不斷推託遲未分派賸餘財產，爰依公司法第330條、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分派賸餘財產等語。並聲明：㈠如前揭變更後聲明所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資產負債表目的僅係向國稅局辦理申報稅及註銷作業使用，並非實際賸餘財產數額，原告迄今總資產為281萬9,144元，惟仍有154萬7,172元債務未清償予債權人，清算事務尚未實質完結，依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90條規定，股東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之條件尚未成就，原告訴請分派賸餘財產並無理由。且依上計算，被告賸餘財產為127萬1,972元，養樂多公司、王先篇所受分派數額應各為50萬8,789元、12萬7,197元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55-357、492-493頁）：
　㈠被告為未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於111年2月2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
　㈡被告於112年4月10日召集股東臨時會，討論議案及決議如附表所示（然兩造對於附表「決議」三之內容尚有爭執）。
　㈢系爭資產負債表記載被告資產總額為363萬0,913元、負債總額為150萬元。被告迄今尚未將150萬元債務清償予債權人。
　㈣艾杰旭公司前誤將2,526元匯入被告帳戶，嗣由張宏森於113年3月1日為被告代墊匯還予艾杰旭公司，該筆代墊款應自被告賸餘財產中扣除。被告迄今尚未將2,526元代墊款返還張宏森。
　㈤張宏森聲報被告清算完結（本院於112年4月21日收狀），經本院以112年8月1日彰院毓民善112年度司司31字第1121000555號函准予備查。
　㈥訴外人張春輝前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房屋之欠租，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1號判決認定被告應給付張春輝112年5月1日至112年8月1日租金15萬1,613元，以及112年12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萬元、113年2月1日至113年7月4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5萬6,452元，雙方當事人均不服提起上訴，業已成立調解。
　㈦養樂多公司、王先篇就被告持股比例各為40％、10％，被告章程並未約定賸餘財產分配成數及方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清算人之職務為：一、了結現務。二、收取債權、清償債務。三、分派盈餘或虧損。四、分派賸餘財產；清算人非清償公司債務後，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東。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分派公司財產時，各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萬元以下罰金；清償債務後，賸餘之財產應按各股東股份比例分派。但公司發行特別股，而章程中另有訂定者，從其訂定，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90條、第33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股份有限公司解散後，清算人非清償公司債務，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東。次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故得為抵銷抗辯之債務人，須為債權人所主張之債權相對人，第三人如以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債權為抵銷，僅得代位債務人為之。
  ㈡經查，被告於111年2月2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並進行清算，惟被告迄今尚未將系爭資產負債表記載之負債150萬元清償予債權人，亦未將張宏森為被告代墊予艾杰旭公司之2,526元返還張宏森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故被告於解散後，至少尚有上開150萬元、2,526元債務尚未清償，自不得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原告雖主張：系爭資產負債表業經股東會承認，且本件原告主張之賸餘財產數額（即212萬8,387元）已將系爭資產負債表之資產總額363萬0,913元扣除150萬元負債，再扣除張宏森為被告代墊予艾杰旭公司之2,526元，加以被告清算完結業經本院准予備查，故被告已實質清算完結等語。然上開150萬元、2,526元既未實際清償予債權人，被告依法即不得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不因原告於請求金額中自行將資產扣除負債，即令本件符合賸餘財產分派之要件；又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應以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為斷，不以法院准予備查之函文為據，業如前述，被告既未完全清償債務予債權人，即未實質清算完結，無從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是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
  ㈢原告雖又主張：上開150萬元之債權人為張宏森，故被告對張宏森固有150萬元及2,526元債務。然被告於111年2月25日股東會決議解散後，清算代表人張宏森除聘請訴外人張峻榕擔任助理外，竟又違反股東會決議另聘請訴外人張宏基、蕭惠玲、蕭素媛、何奕德擔任助理至111年8月，造成被告多支出105萬6,546元。另張宏森未於111年9月前清算完結，被告因而多給付張宏森及張峻榕111年10月至112年4月之薪水115萬0,004元及給付張春輝租金35萬元，另不爭執事項㈥經調解成立後，被告對張春輝負有52萬8,065元債務，此亦屬張宏森之行為所導致，故張宏森應賠償被告308萬4,615元，足以抵銷被告對張宏森之債務等語，惟被告否認之。經查，縱然被告對張宏森有308萬4,615元債權，得為抵銷抗辯之人亦為被告，且原告亦未陳明有何代位被告主張抵銷之依據，自無從抵銷，故原告上開主張，於法不合，亦非可採。
  ㈣據上，被告既有債務尚未清償，則原告依公司法第330條、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分派養樂多公司、王先篇賸餘財產各85萬1,355元、21萬2,839元，即屬無據。又原告雖主張：被告尚有追訴張宏森違反董事委任事務之損害賠償事件於本院113年度訴字第914號審理中，因涉及原告得請求分派之賸餘財產數額，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規定停止本件訴訟等語，然被告既已有上開150萬元、2,526元債務未清償，不論賸餘財產數額若干，均不符合賸餘財產分派之要件，自無停止訴訟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330條、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養樂多公司85萬1,355元、王先篇21萬2,83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張亦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許原嘉


附表
		議案

		議案內容

		決議



		一

		提請臨時股東會承認本公司清算期內之清算日記帳、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財務報表及財產目錄，並向法院聲報事。

		全數通過。



		二

		同意向法院聲請指定代表清算人張宏森擔任清算完結後之文件保管人。

		全數通過。



		三

		就文件保管人於文件保管期間與屆滿後，相關文件保管庶務處理事宜，提請討論。張宏森提案：由股東決議是否同意支付費用？

		一、股東全數同意支付費用。
二、針對支付費用內容尚無達成共識，討論未決



		四

		分派公司賸餘財產處理細節事宜

		因議案三費用內容討論未決，議案四無法討論。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9號

原      告  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道明

原      告  王先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天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戴宇欣律師

被      告  嘉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美玲

            張宏森

訴訟代理人  李志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簿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負擔4/5，餘由原告王先篇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定有明文。次按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法人至清算終結止，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民法第26條、第40條第2項亦有明定。再按公司於清算完結，清算人將結算表冊送請股東會承認後，依公司法第93條第1項、第331條第4項規定，向法院所為之聲報，僅屬備案性質，法院之准予備案處分，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法人人格是否消滅，應視其已否完成「合法清算」，並依非訟事件法第91條規定，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登記而定。所謂清算終結係指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而言，而不以法院之備案為依據（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21號裁定參照），倘若清算人就公司清算事務尚未實質全部辦理完畢，縱經法院准予備查，在尚未清算完畢事務之範圍內，法人格仍視為存續，清算人在清算範圍內仍有代表公司為訴訟上及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又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公司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該規定並無明定須經全體清算人之同意推定，自以取決於全體清算人過半數同意為已足，是清算人間解任清算代表人身分，亦經全體清算人過半數同意即可。經查，被告於民國111年2月2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清算人為被告法定代理人張宏森、劉美玲、原告王先篇，於該股東臨時會同時決議選任張宏森為清算代表人，並經經濟部以111年3月14日經授中字第11133150430號函准予解散登記。嗣張宏森、王先篇、劉美玲3人均向法院聲報為被告之清算人，經本院於111年3月25日以彰院毓民善111年度司司25字第1119003027號函准予備查等情，雖據本院調閱被告呈報清算人、清算完結卷宗即本院111年度司司字第25號、112年度司司字第31號卷宗確認屬實，然因被告尚有本件賸餘財產分派尚未處理，被告之法人格在此清算範圍內仍存續，是被告就本件訴訟有當事人能力。又劉美玲、王先篇於113年4月16日簽立終止清算人代表人同意書，終止張宏森清算代表人身分，張宏森於113年4月18日收受該同意書乙情，有終止清算人代表人同意書（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1號卷第161頁）可佐，是張宏森現已非清算代表人，被告清算人現為張宏森、王先篇、劉美玲，依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5條第1項規定，3人均得各自代表被告，是原告以張宏森、劉美玲為被告法定代理人，亦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㈠被告應交付被告各項簿冊及文件予原告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養樂多公司）。㈡被告應給付養樂多公司新臺幣（下同）85萬2,365元、王先篇21萬3,091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言詞辯論前撤回聲明㈠，並變更聲明㈡如下：被告應給付養樂多公司85萬1,355元、王先篇21萬2,83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38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程序上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均為被告股東，惟被告前因經營不善而解散，並已清算完結，應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以被告112年2月18日製作之清算完結資產負債表（下稱系爭資產負債表）為準，斯時被告賸餘財產為213萬0,913元，再扣除應清償予張宏森之2,526元（該款項係訴外人艾杰旭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杰旭公司】誤匯至被告帳戶，由張宏森先為被告代墊匯還予艾杰旭公司），是被告賸餘財產為212萬8,387元，而養樂多公司及王先篇持股各為40％、10％，故原告2人應受分派之賸餘財產各為85萬1,355元、21萬2,839元。詎被告竟不斷推託遲未分派賸餘財產，爰依公司法第330條、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分派賸餘財產等語。並聲明：㈠如前揭變更後聲明所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資產負債表目的僅係向國稅局辦理申報稅及註銷作業使用，並非實際賸餘財產數額，原告迄今總資產為281萬9,144元，惟仍有154萬7,172元債務未清償予債權人，清算事務尚未實質完結，依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90條規定，股東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之條件尚未成就，原告訴請分派賸餘財產並無理由。且依上計算，被告賸餘財產為127萬1,972元，養樂多公司、王先篇所受分派數額應各為50萬8,789元、12萬7,197元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55-357、492-493頁）：

　㈠被告為未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於111年2月2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

　㈡被告於112年4月10日召集股東臨時會，討論議案及決議如附表所示（然兩造對於附表「決議」三之內容尚有爭執）。

　㈢系爭資產負債表記載被告資產總額為363萬0,913元、負債總額為150萬元。被告迄今尚未將150萬元債務清償予債權人。

　㈣艾杰旭公司前誤將2,526元匯入被告帳戶，嗣由張宏森於113年3月1日為被告代墊匯還予艾杰旭公司，該筆代墊款應自被告賸餘財產中扣除。被告迄今尚未將2,526元代墊款返還張宏森。

　㈤張宏森聲報被告清算完結（本院於112年4月21日收狀），經本院以112年8月1日彰院毓民善112年度司司31字第1121000555號函准予備查。

　㈥訴外人張春輝前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房屋之欠租，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1號判決認定被告應給付張春輝112年5月1日至112年8月1日租金15萬1,613元，以及112年12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萬元、113年2月1日至113年7月4日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5萬6,452元，雙方當事人均不服提起上訴，業已成立調解。

　㈦養樂多公司、王先篇就被告持股比例各為40％、10％，被告章程並未約定賸餘財產分配成數及方法。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清算人之職務為：一、了結現務。二、收取債權、清償債務。三、分派盈餘或虧損。四、分派賸餘財產；清算人非清償公司債務後，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東。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分派公司財產時，各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萬元以下罰金；清償債務後，賸餘之財產應按各股東股份比例分派。但公司發行特別股，而章程中另有訂定者，從其訂定，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90條、第33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股份有限公司解散後，清算人非清償公司債務，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東。次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故得為抵銷抗辯之債務人，須為債權人所主張之債權相對人，第三人如以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債權為抵銷，僅得代位債務人為之。

  ㈡經查，被告於111年2月25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並進行清算，惟被告迄今尚未將系爭資產負債表記載之負債150萬元清償予債權人，亦未將張宏森為被告代墊予艾杰旭公司之2,526元返還張宏森等情，為兩造所不爭，故被告於解散後，至少尚有上開150萬元、2,526元債務尚未清償，自不得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原告雖主張：系爭資產負債表業經股東會承認，且本件原告主張之賸餘財產數額（即212萬8,387元）已將系爭資產負債表之資產總額363萬0,913元扣除150萬元負債，再扣除張宏森為被告代墊予艾杰旭公司之2,526元，加以被告清算完結業經本院准予備查，故被告已實質清算完結等語。然上開150萬元、2,526元既未實際清償予債權人，被告依法即不得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不因原告於請求金額中自行將資產扣除負債，即令本件符合賸餘財產分派之要件；又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應以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為斷，不以法院准予備查之函文為據，業如前述，被告既未完全清償債務予債權人，即未實質清算完結，無從分派賸餘財產予股東，是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

  ㈢原告雖又主張：上開150萬元之債權人為張宏森，故被告對張宏森固有150萬元及2,526元債務。然被告於111年2月25日股東會決議解散後，清算代表人張宏森除聘請訴外人張峻榕擔任助理外，竟又違反股東會決議另聘請訴外人張宏基、蕭惠玲、蕭素媛、何奕德擔任助理至111年8月，造成被告多支出105萬6,546元。另張宏森未於111年9月前清算完結，被告因而多給付張宏森及張峻榕111年10月至112年4月之薪水115萬0,004元及給付張春輝租金35萬元，另不爭執事項㈥經調解成立後，被告對張春輝負有52萬8,065元債務，此亦屬張宏森之行為所導致，故張宏森應賠償被告308萬4,615元，足以抵銷被告對張宏森之債務等語，惟被告否認之。經查，縱然被告對張宏森有308萬4,615元債權，得為抵銷抗辯之人亦為被告，且原告亦未陳明有何代位被告主張抵銷之依據，自無從抵銷，故原告上開主張，於法不合，亦非可採。

  ㈣據上，被告既有債務尚未清償，則原告依公司法第330條、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分派養樂多公司、王先篇賸餘財產各85萬1,355元、21萬2,839元，即屬無據。又原告雖主張：被告尚有追訴張宏森違反董事委任事務之損害賠償事件於本院113年度訴字第914號審理中，因涉及原告得請求分派之賸餘財產數額，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規定停止本件訴訟等語，然被告既已有上開150萬元、2,526元債務未清償，不論賸餘財產數額若干，均不符合賸餘財產分派之要件，自無停止訴訟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330條、第334條準用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養樂多公司85萬1,355元、王先篇21萬2,839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張亦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許原嘉



附表

議案 議案內容 決議 一 提請臨時股東會承認本公司清算期內之清算日記帳、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財務報表及財產目錄，並向法院聲報事。 全數通過。 二 同意向法院聲請指定代表清算人張宏森擔任清算完結後之文件保管人。 全數通過。 三 就文件保管人於文件保管期間與屆滿後，相關文件保管庶務處理事宜，提請討論。張宏森提案：由股東決議是否同意支付費用？ 一、股東全數同意支付費用。 二、針對支付費用內容尚無達成共識，討論未決 四 分派公司賸餘財產處理細節事宜 因議案三費用內容討論未決，議案四無法討論。 





　　　　　　　　　　　　　　　　　　　　　　　　　　　

　　　　　　　　　　　　　　　　　　　　　　　　　　　　　　　　　　　　　　　　　　　　　　　　　　　

　　



